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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開發許可 

主題二、污水處理 

主題三、監測計畫 

主題四、其他 

 前次環評大會重要議題 

 開發內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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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位置及進出動線 

主要聯外道路1： 
清水巷 

主要聯外道路2： 
東山路 

往新社區 

往臺中市區 

往太平區 

行政區：臺中市北屯區東山里 
地號：臺中市大豐段60、61
、62、63、65與168地號 

共6筆土地 
面積：42,508.92 平方公尺 

分區 現行特定區計畫名稱 面積(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 

大坑風景區 
變更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 
42,508.92 

葉宏澤、 
周志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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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基地範圍 

        建築物 

        沉砂滯洪池 

        區內道路(含巷道) 

        捐地 

        坡度55%以上地區 

        山崩地滑 



  土地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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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區不分期開發建設。 

 依據規定捐贈基地10%予臺中市政府。 

 已釐清不可開發區。 

 已辦理水土保持計畫與地質安全評估
報告。 

計 算 公 式 面積(㎡) 備註

基地面積 42,508.92

小計1 42,508.92

1.平均坡度超過55﹪ 105.99

2.山崩地滑(計入捐地面積) 415.23

3.平均坡度超過55%(計入捐地面積) 704.89

小計2 1,226.11

1.通路(A區+B區+C區) 5,663.96

2.人行道 2,519.37

3.六米現有巷道(道路退縮面積) 1,486.92

小計3 9,670.25

1.警衛室(B區) 20.00

2.警衛室(C區) 20.00

3.社區中心(B區) 120.00

4.DET-1滯洪沉砂池(B區) 576.60

5.DET-2滯洪沉砂池(C區) 313.80

小計4 1,030.40

項  目

b.不可開發區

c.公共設施

第1項、第2項已計入各區法定空

地之下

d.公用設備

1.第1項~第3項已計入各區建 築面

積之下。

2.警衛室(C區)位置與DET-2滯洪

沉砂池(C區)位置重疊。

a.基地面積



主
題
一 

開
發
許
可 

5 

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再確認本案有無臺中
市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審查要點之適用，為何
得免申請開發許可？(110年3月18日修正)。 

有關捐贈土地部分，非屬公共設施用地，後續
由何機關接管應先釐清，且捐贈土地範圍皆位
於山坡地，後續邊坡滑動責任有待釐清。 

請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是否適用110年3月
18日修訂「臺中市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審查要
點」之規定或100年1月26日公布之規定，及
10%綠地捐贈之接管、責任歸屬單位及可否以
折繳代金方式辦理。 

陳委員修君 

顏委員煥義 

前次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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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於109年9月25日經臺中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收件辦理，
本案不適用開發許可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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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回收分二階段處理，請分開說明處
理設備，並補充於說明書。 

營運期間之污水處理管理要妥善。 

黃委員文鑑 

林委員秋裕 

 開發完成後產生之污水為家庭產生之生活污水(衛浴及廚房用水等)，採兩
段式處理： 

• 前處理規劃於各戶住宅旁，各自設置簡易污水處理設施處理生活污水
(預鑄式化糞池) 

• 以專管收集各戶前處理後之污水匯流至社區中心之污水處理設施
(40CMD處理能力)以處理全計畫區前處理後之排放水，作為澆灌使
用。 

 在管理委員會尚未有能力進行設備操作前，則委由代操作廠商進行污水
處理設施操作維護；後續管理委員會有能力進行設備操作時，設備部分

仍會委託由廠商進行維護。 

 

詳環境影響說明書 

第5-12、14頁 

第7-68~70頁 

第8-10、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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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期間承諾每年委託公正第三方專業地質
專家進行安全評估，請補充於說明書。 

請依初審審查會結論將承諾之邊坡安全監測
項目納入環境監測計畫。 

本地區地處地質敏感區，對於未來社區安全
之各項維護無法端賴所組之管理委員會，必
須每年編列經費委請專業來維護。 

落實污水處理及邊坡穩定監測(每年)。 

黃委員文鑑 

黃委員貞凱 

屈委員慧麗 

吳委員玉琛 

吳委員朝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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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承諾每年度委由公正
第三方專業團隊執行地質
安全評估，並已列入環境
監測計畫及環境監測計畫
費用中。 

詳環境影響說明書 

第8-30、31頁 

第9-2頁 

9.3  環境監測計畫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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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為新市區建設，請開發單位再確認是否
確依第50條第1項預測評估。 

陳委員修君 

有關「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50條第1項規定： 

• 水源供應：水源由自來水公司提供。 

• 排水或防洪系統：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進行水土保持設施檢討。 

• 廢棄物清理：資源回收分類，委託合格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處理。 

• 交通設施：共46戶，每戶設置3停車；另設置兩臨時停車位及電動車輛停
車位；各時段均能維持原來的服務水準。 

• 設置汽電共生或汽冷熱共生設備及區域供冷供熱系統：本案為小型社區開
發，無規劃設置汽電共生或汽冷熱共生設備的條件；亦無區域供冷供熱系
統。 

• 節能省水措施：各戶採用建置熱泵系統提供熱水功能。 

• 雨水貯留利用系統：社區中心設置雨水貯留設施，並作為澆灌之用。 

• 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系統為中水道沖洗廁所及澆灌利用或其他中水道系
統等各項節能省水措施之可行性：生活污水經處理後，全數回收澆灌、道
路灑水等使用，不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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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之公園綠地應配合劃設臨時停車位，供前往公園民眾臨
時停車，以符合公益使用目的。 

因捐地區塊散布各區，應承諾社區大門不封閉，供前往公園
民眾通行。 

陳委員俊成 

 於A區另設有兩位臨時停車位供民眾臨停使用。 

 通往捐地之通路不封閉，開放民眾通行，確保民眾前往各捐地公園之自 

     由通行權。 

請補充說明1,226 m2不可開發區規劃如何？ 

吳委員玉琛 

 本案不可開發區部分依風景區規定，規劃為公園綠地，以喬木綠化植栽及
休憩座椅設施供民眾休憩及停駐觀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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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補充說明此建案的綠美化規劃。 

劉委員瓊霦 

 既有樹種移植規劃 

 現有A區之香楠10棵、油杉(臺灣油杉)2棵及香樟2棵，以及B區之柚
木1棵，屬人工種植；以園區保留方式移植至基地綠化區中。 

 原生多樣化複層植栽 

 人行道與建築基地間設置灌木綠籬，庭院內除透水磚步道，栽植耐
旱性草地，並搭配以原生樹種喬木，塑造多層次綠化環境；另增設
花台及滴灌系統增加垂直綠化。 

 喬木樹種 

 以常綠喬木配置於動線帶狀空間，以季節性視覺化顏色樹種配置於視
覺軸線端點，作為視覺端景及轉換軸線之季節性景觀(圖5.2-11)。 

 大喬木：毛柿、台灣梭羅木、台灣紅豆樹、苦楝、樟樹、台灣五葉松、
茄冬、鳳凰木、香楠、桃花心木、藍花楹、黃花風鈴木等104棵。 

 小喬木：桂花、山茶、山櫻等25棵。 

 草本景觀植栽：花香萬壽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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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委員瓊霦 

 本計畫景觀燈具規劃使用太陽能燈具；各戶採用建置熱泵系統提供熱水，
達到減碳節能，並以電力取代燃料使用；本案規劃設置有電動車輛停車位，
並於社區中心採用LED照明及一級節能標章電器。 

因應未來臺灣邁向「2050淨零排放」政策是否有主動承諾的
具體作為。 

吳委員朝景 

本案假分配如何處理。 

 本案並非重劃案，而是地主與建商合建之住宅社區，故無假分配問題。本
案開發完成後，土地隨建物一起銷售，故產權均獨立轉移。 




